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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遵循谨慎原则，对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确认。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确认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董事翟忠杰、杨春熙、高飞、赵

俊丽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结果获得通过，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确认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监事姚勇勇、周恩琴、谢瑞伟与

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谐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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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 6988 号 1 幢 1 层 105 室 J476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 6988 号 1 幢 1 层 105 室 J476 

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化工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建材、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印刷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

机电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邱敬农 

控股股东：邱敬农 

实际控制人：邱敬农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方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翟忠杰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仁皇山街道****3 幢**室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赵俊焕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仁皇山街道****3 幢**室 

关联关系：股东、实际控制人、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交易涉及交易价格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双方遵循公平、自愿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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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依据科学，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按正常

市场规则进行，具有合理性。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涉及交易价格的，双方协商后确定，具有公允性。 

交易不涉及交易价格的，均以有利于公司的方式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

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

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3年度 

发生额 

2022年度 

发生额 

上海谐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乳化剂系列、单体系列 538,407.08  476,548.67 

出售商品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3年度 2022年度 

湖州科睿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7,168.14 - 

（2）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翟忠杰、赵俊焕、湖州

龙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湖州天

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注 1） 

29,500,000.00 2019年 4月 16日 2023年 4月 11日 否 

翟忠杰、赵俊焕（注 2） 25,000,000.00 2021年 7月 1日 2025年 10月 15日 否 

翟忠杰、赵俊焕（注3） 15,000,000.00 2022年 3月 10日 2025年 3月 9日 否 

注1：2019年4月，保证人（翟忠杰、赵俊焕、湖州龙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湖州天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



公告编号：2024-009 

股份有限公司菱湖支行出具保证函，为睿高股份在2019年4月16日至2023年4月11

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29,500,000.00元的融资债务提供最高额担保。截止2023

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此保证函下的借款余额且2023年度未发生此保证函下的新

增借款。 

注2：2021年6月，本公司向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菱湖支行申请并签订《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用于支付年产20000吨防火封堵项目建设各款项，并按工程

进度提款，借款合同总金额为25,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21年7月1日至2025

年10月15日。2021年7月1日，保证人（翟忠杰、赵俊焕）与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菱湖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所欠债务提供保证

担保，担保额度25,000,000.00元。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相

关的融资金额合计11,561,774.00元且2023年度未发生此合同项下的新增借款。 

注3：2022年3月，保证人（翟忠杰、赵俊焕）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出具《个人连带保证承诺书》，承诺为本公司于2022年3月10日起至2025

年3月9日止办理的最高债务余额折合人民币15,000,000.00元（其中债务本金折

合人民币10,000,000.00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

在此保证承诺书下相关的融资金额合计10,000,000.00元且2023年度此承诺书下

发生了新增借款为10,000,000.00元。 

（3）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项目 2023年度发生额 2022年度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1,920,985.01 1,520,290.78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

需，对于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预计是基于市场充分竞争情况下，遵循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的，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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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原则，遵循市场交易规则，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

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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